
　

民航适发〔２０１８〕３ 号

民航局适航司关于改进通用航空适航

审定政策的通知（第二批）

民航各地区管理局，各通用航空公司，民航大学，民航干院，航科

院，民航二所，适航审定中心，中航工业集团，中国商飞公司，中国

航发公司，各通航设计制造企事业单位，通航各协会：

为贯彻落实国务院和民航局关于大力促进通用航空发展的要

求、创造良好的通用航空发展环境，本着“放管结合，以放为主”的

原则，充分体现航空产品设计、生产、运营企业的安全主体责任，经

对现有适航审定政策进行评估、调研和广泛听取意见，在《民航局

适航司关于改进通用航空适航审定政策的通知》 （民航适发

〔２０１８〕２ 号）基础上，决定对通用航空适航审定政策予以进一步简

化和调整，具体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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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、增设实验类适航证

在《民用航空产品和零部件合格审定规定》 （ＣＣＡＲ２１）对适航

证规定的基础上，增加实验类适航证，主要用于航空爱好者自己制

造、自行组装，以个人娱乐和飞行体验等活动为目的的轻型、超轻

型等类别的航空器。 实验类适航证的适航检查工作按照民航局批

准的有关程序执行。 实验类适航证表格模板附后。

二、有关轻型运动航空器和超轻型航空器的审定要求

轻型运动航空器（ＬＳＡ）和超轻型航空器（ＵＬＡ）的型号合格证

和生产许可证的取证要求基于自愿原则。 对于取得型号合格证和

生产许可证的轻型运动航空器或超轻型航空器，可申请获得特殊

适航证；对于无意愿申请型号合格证和生产许可证的轻型运动航

空器或超轻型航空器，只能申请获得实验类适航证，并且不得对该

航空器进行销售。

三、有关用于医疗救护和抢险救灾等用途的航空器加改装审

定要求

在一般情况下，专门用于医疗救护和抢险救灾用途的航空器，

设计和改装方案应先获得适航审定批准，航空器才能实施改装。

在紧急情况下，为完成医疗救护和抢险救灾任务而对航空器

临时加装设备的，可先执行救护救灾任务。 在此种情况下，执行任

务的单位或个人对航空器安全性负全部责任并应采取措施确保航

空器的运行安全。 任务执行后，如果希望继续保持该状态的航空

器构型，或在以后的运行中将该状态的航空器构型作为可选择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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构型之一，则应按程序完成加改装的报批工作。

四、有关通航企业油料供应管理的要求

对从事非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单位和个人暂不进行航空油

料适航管理；对从事经营性通用航空活动的单位的航空油料适航

管理简化为备案制；对以营利为目的从事通用航空油料服务的单

位，以及为飞行驾照培训活动提供油料服务的单位，仍按照

ＣＣＡＲ５５ 部要求进行航空油料适航管理。

本通知将于 ２０１８ 年 ５ 月 １ 日起正式施行。 内容如存在与其

它文件的冲突，以本通知原则为准。

附件：实验类适航证

民航局航空器适航审定司

２０１８ 年 ３ 月 ２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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